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 登封 市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金融服务管理科 填报日期：  2020-04-17填报人：  刘运良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登封市教师进修学校
	J49100026949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
	登封市徐庄镇财政所
	Z4910000267403
	 开户许可证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登封市支行
	

	3
	登封市东华镇财政所
	Z4910000455904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4
	登封市学生资助中心
	J49100343449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5
	登封市白坪乡工会委员会
	J49100485653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6
	登封市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
	J4910048569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7
	登封市大冶镇中心幼儿园
	J49100703943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8
	登封市中岳办韩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770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9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大金店镇崔坪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772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0
	登封市少林办雷家沟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778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1
	郑州汽车底盘零件厂破产管理人
	L4910001607601
	 开户许可证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登封市支行
	

	12
	登封市中岳办东十里铺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866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3
	登封市中岳办东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867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4
	登封市中岳办新店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868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5
	登封市徐庄镇柳泉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868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6
	登封市中岳办交河口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883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7
	登封市大金店镇毕家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3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8
	登封市大金店镇书堂沟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5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19
	登封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J4910087975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0
	登封市徐庄镇何家门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6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1
	登封市卢店镇申家窑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6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2
	登封市中岳办康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7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3
	登封市中岳办花楼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8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4
	登封市中岳办北高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8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25
	登封市中岳办中岳庙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7979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